
教育部令 中華民國112年6月8日
臺教授體部字第1120020007D號

 

 

訂定「運動賽事票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並自即日生效。

附「運動賽事票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部　　長　潘文忠

運運動賽事票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動賽事票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壹、應記載事項

　　　　本事項所稱運動賽事票券（以下簡稱票券），指針對國內現場舉辦提供觀賞之運

動比賽活動所公開銷售，並向消費者收取對價之無記名式（或記名式）單一場次票

券。

　　　　本契約自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起，應經消費者審閱____日（不得少於三

日）。但售票日距比賽日三日以內者，企業經營者應以適當方式給予消費者審閱契約

內容。

一、企業經營者資訊

　　　　企業經營者應於明顯處（售票處、入場處或網站）載明名稱、負責人、聯絡方式

及營業所所在地地址。

二、銷售資訊

　　　　企業經營者應於明顯處（售票處、入場處或網站）載明票券之票價、運動種類、

比賽時間、比賽地點、比賽隊伍、座次、銷售方式、預售期間、優惠方案事項。

三、比賽內容

　　　　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

容。企業經營者之比賽廣告內容，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行。

　　　　運動賽事之各該場次可出賽運動員或出賽隊伍，於比賽前發生變動時，企業經營

者應即以適當方式通知消費者，或以明顯方式公告之。企業經營者並應說明或公告變

動各該場次可出賽運動員或出賽隊伍之理由。

　　　　企業經營者未依前項規定通知或公告者，消費者得要求退費。

四、付款方式

　　　　票券之費用共計新臺幣____元。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雙方不得要求增減費用。

　　　　消費者得依下列方式之一繳付費用：

　　□現金。□信用卡。□其他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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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退票機制

　　　　企業經營者應提供票券退票機制，並加以詳加說明。但以非供自用，購買票券而

轉售圖利者，企業經營者得不予退票。

　　　　消費者請求退票之時限，規定如下：

（一）票券所載比賽日前（不包括比賽日當日）第____日（不得多於七日）。

（二）因不可歸責於雙方之事由致比賽延期者，延期後之比賽日前。

　　　　消費者請求退票者，企業經營者收取之手續費不得逾票面金額百分之十。但請求

退票之事由不可歸責於消費者時，不得收取手續費。

六、票券毀損、滅失及遺失之入場機制

　　　　企業經營者應提供消費者票券毀損、滅失及遺失時之入場機制並加以詳加說明。

　　　　就下列票券，企業經營者不得拒絕消費者入場：

（一）記名式：持有身分證明及購買證明者。

（二）劃位式無記名：持有購買證明且無其他票券持有人入場者。

七、入場規範

　　　　企業經營者得於維護運動賽事品質、出賽運動員及其他觀賞者權益之必要範圍

內，訂立入場規範並於明顯處（售票處、入場處或網站）公告之。

　　　　企業經營者銷售各場次票券之數量，不得超出該比賽場所得容留之觀眾席數或各

級主管機關所定人數。但該比賽場所得容留之觀眾席數與各級主管機關所定人數不同

時，以各級主管機關所定人數為準。

八、保險

　　　　企業經營者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並應載明保險公司名稱、給付項目及保險

金額；其保險給付項目及最低保險金額如下：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三百萬元。

（二）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

（三）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二百萬元。

（四）保險期間總保險金額：新臺幣三千四百萬元。

九、消費爭議處理

　　　　企業經營者應於明顯處（售票處、入場處或網站）載明消費爭議處理機制、程序

及相關聯絡資訊。

貳、不得記載事項

一、不得記載企業經營者得單方變更契約內容。

二、不得記載企業經營者得任意終止或解除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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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逐點說明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https://gazette.nat.gov.tw/）。

三、不得預先免除企業經營者終止或解除契約時所應負之賠償責任。

四、不得記載消費者拋棄或限制依法享有之契約解除權或終止權。

五、不得記載企業經營者得預先免除故意及過失責任。

六、不得記載企業經營者得預先免除對履行輔助人所負責任。

七、不得記載企業經營者之廣告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亦不得記載廣告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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